
中共西安市阎良区委政策研究室

2018年部门综合预算说明

一、部门主要职责及机构设置
中共西安市阎良区委政策研究室是中共西安市阎良区委的组成部门，区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该单位。

1.根据区委工作计划和部署，围绕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的贯彻执行和区委中心工作，组织力量对全区经济、政治、文化、社会生态文明、党的建设和全面深化改革等方面的重大问题进行调查研究，提出意见和建议，供区委决策参考。

2.参与区委重大决策的实施，依照分工进行宏观主导、督促检查，向区委汇报情况。

3.为区委提供信息服务。

4.组织或参与起草区委重要文件。

5.指导各镇、街和区级机关部门调研工作。

6.承担区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日常工作。

7.完成区委和上级政策研究部门交办的其它任务。

本单位是一级单位，无下级单位和科室，独立预算。

本单位人员编制3人，其中行政编制3人、事业编制0人；实有人员3人，其中行政3人、事业0人。单位管理的离退休人员2人。

二、2018年年度部门工作任务

1.加大调研工作力度，重点围绕我区2018年经济社会发展、全面深化改革等中心工作，在全区范围内组织好“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”大调研活动等重点调研课题、调研报告征集工作，为领导决策当好参谋；

2.组织对全区优秀调研成果汇集成册，印发交流，并择优推荐发表；

3.配合市委政研室完成相关调研课题的数据采集、资料报送等工作；

4.积极总结、推广我区先进工作经验，组织协调区级部门在各类报刊、杂志上发表调研报告10篇以上；

5.组织参与省市优秀调研成果评选活动，努力争取我区更多调研成果入围获奖；

6. 开展区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会议组织、资料管理等工作，组织开展全区改革重大问题的政策研究；

7.制定我区全面深化改革改革年度工作要点，协调督促各专项小组落实领导小组的决定事项、工作部署和具体要求；

8.研究处理各改革专项小组提出的重要改革事项及相关请示，向领导小组提出建议；

9.收集汇总有关改革问题的信息资料，积极宣传我区改革进展和成效；

10. 加强与市委改革办联络对接，重大改革方案上报备案，办理市委改革办交办事项；

11.完成区委和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
三、部门综合预算单位构成

中共西安市阎良区委政策研究室为一级预算单位，预算为本级预算，无下设单位构成。

四、部门人员情况说明

截止2017年底，本部门人员编制3人，其中行政编制3人；实有人员3人，其中行政3名。离退休人员2人。
五、部门国有资产占有使用及资产购置情况说明
因本部门暂无国有资产占有使用及资产购置情况，故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暂未能公开，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将随实际情况逐步公开。
六、部门综合预算绩效目标说明

本部门2018年无绩效目标表。

七、2018年部门综合预算收支说明
（一）收支预算总体情况

中共西安市阎良区委政策研究室2018年总体收入全部为财政拨款，无政府性基金预算，无事业收入。全年收入473046元，支出口径为基本支出373046元（占全年预算78.9%）和项目支出100000元（占全年预算21.1%）。由于人员工资和奖金的正常增长，较2017年一般公共预算收支460964元增长12082元，增幅2.6%。
（二）财政拨款收支情况

中共西安市阎良区委政策研究室2018年预算收入全部为财政拨款，只有一般公共预算，无政府性基金预算，无事业收入。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73046元，支出口径为基本支出373046元（占全年预算78.9%）和项目支出100000元（占全年预算21.1%）。政府采购（资产配置、购买服务）预算为零。2017年预算收入全部为财政拨款，只有一般公共预算，无政府性基金预算，无事业收入。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收支460964元，支出口径为基本支出360964元（占全年预算78.3%）和项目支出100000元（占全年预算21.7%）。
由于由于人员工资和奖金的正常增长，2018年较2017年一般公共预算收支460964元增长12082元，增幅2.6%。
（三）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明细情况
1.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规模变化情况。

2018年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73046元，较2017年460964元增加12082元，增幅2.6%。其中：2018年统发工资354403元，较上年343110增加11293元，主要是因为工资正常增长。

 2.支出按功能科目分类的明细情况。

（1）基本支出：包括工资福利支出354403元，较2017年工资福利支出343110元增长11293元。主要是因为奖金正常增长。

公用经费2280元，较2017年公用经费2280元无变化。

日常人均办公经费16363元。

（2）项目支出：100000元，指根据职能职责为完成行政工作，在基本支出预算之外编制的年度项目支出计划。较2017年项目支出无变化。
3.支出按经济科目分类的明细情况

（1）基本支出：包括工资福利支出322723元、商品和服务支出50323元。2017年包括工资福利支出343110元、商品和服务支出17854元，变化的原因主要是工资奖金正常增长，商品和服务支出科目的调整。
——工资福利支出：指开支的在职职工的各类劳动报酬,以及为上述人员缴纳的各类社会保险费等。

——商品和服务支出：指在日常工作中购买商品和服务的支出，主要包括：办公费、电费、交通费、差旅费、会议费、维修费等，不包括项目支出中购买商品和服务的支出。

（2）项目支出：100000元，指根据职能职责为完成行政工作，在基本支出预算之外编制的年度项目支出计划。较2017年项目支出无变化。

（四）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

本部门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，并已公开空表。
（五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支情况
本部门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支。
（六）“三公”经费等预算情况

区委政策研究室2018年“三公经费”预算2280元，较2017年2280元无变化。其中：2018年公务接待费预算2280元，较上年2280元无变化；随着全区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全面实施，区委政策研究室2018年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预算为零；因公出国（境）预算为零。

（七）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
本部门2018年办公费3847.5元、印刷费855元、电费1054.5元、邮电费855元、取暖费684元、交通费31680元、差旅费4075.5元、维修（护）费2850元、会议费598.5元、工会经费1543元、公务接待费2280元。其中：工会经费较2017增加789元，原因为工会经费正常增长，其他与2017年相比较无变化。

（八）政府采购情况

本部门2018年无政府采购预算，并已公开空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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